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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德輿<明經策問﹒毛詩問>論考

張 寶

閱日 日

唐權德輿(七五九~八一八)<明經策問>前後三年計二十二道，共涉及九經

心，收錄於〈權載之文集〉及〈文苑英華〉中。@此蓋係唐代明經策問之僅見於今

者，歷來學者論考相關問題，偶或及之 CD' 然迄今尚未見專文探討。本文擬就權氏

<明經策問>考其撰作年代，論其試題性質，並對其中之<毛詩問>加以析論。期

能透過此一分析，以明其在唐代科舉制度及經學史研究上之意義。

@所及九經為〈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

氏傳〉、〈穀梁傳〉、〈論語〉等。

@見〈權載之文集〉卷四十，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 <文苑英華〉卷四七

五、四七六，民國五十四年臺灣華文書局影印本。本文以下所引權氏<明經策問>皆

以文集為據. <文苑英華〉有異文者，則另於註中考校。

@如清徐松〈登科記考〉卷十五，於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收錄權氏<明經策問>

題(一九八四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劉伯驗〈唐代政教史} <中篇﹒第二章貢學

考試制度>論「明經科 J ·嘗錄權氏貞元三十一年<明經策問>七道，並對權氏之相

關事蹟略有敘述(民國六十三年臺灣中華書局修訂一版頁一七 0-一七三)。徐芹庭

〈易學源流} <玖、陪唐五代之易學﹒唐代易學專崇王韓易注與孔穎達正義>嘗引權

氏<周易問>一道，並略析其與注、疏之關係(民國七十六年國立編譯館初版頁五七

一~五七二)。又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五章明經〉中嘗錄權氏<春秋問>、

<毛詩問>各一道，並對明經問義問題有所論述(民國八十三年文史哲出版社臺初版

頁一三三~一二五)。劉、傅二家之說，詳後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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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經策問>之撰作年代

<明經策問>乃權德輿知禮部責舉時所命之明經考題，考《舊唐書﹒權德

輿傳》去: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中略)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

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

祖點陽河南，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

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胃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

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中略)十年，遷起居舍人，

歲中，兼知制諾 o 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遭中書舍人。

(中略)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賈舉:來年，真拜侍郎 o 凡三歲

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 o 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

(下略)@

又《順宗實錄》卷四:

(貞元二十一年六月)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 o (~1

案:權氏於貞元十七年冬以中書舍人受命權知禮部賈舉，主持來年春試。@貞

@見〈舊唐書〉頁四00一~四00三，民國六十八年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初版。

@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四一丸，民國六十四年河洛圖書公司畫影印初版。

@徐松〈壹科記考﹒凡例〉云 r 唐主司自改制之後，以禮部侍郎任者日知貢舉，他官

任者日權知貢舉，皆於上年之秋冬簡任，次年正月入閣。第傳記所載，或稱簡任之年

，或稱主試之年，故每致參差。 J ( <凡例〉頁三)據此知權氏雖於貞元十七年冬受

命權知貢舉，實乃主十八年之春試也。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稱權德輿 r (貞元)

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 J ( (韓昌黎文集校注〉頁二七三)此

逕以權氏始掌貢士之時為貞元十八年，亦以其初主禮部春試之時言之也。又唐代明經

科之考試時間，徐松雖據〈河東記〉所載，疑其在進士放榜之後(見〈查科記考〉

<凡例>頁三) ，然據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所論，其時間當與進士科接近(頁

一二0-一二一)。故本文不別明經、進士試之時間，概以「春試」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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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德輿<明經策問﹒毛詩問>論考 107

元十八年，真拜侍郎，續知賈舉，主持十九年春試。二十年春，停貢舉哩)。二

十一年，復主持春試，至六月，轉戶部侍郎。計權氏前後共知三年貢舉，故本

傳云 I 凡三歲掌貢士」也。另〈唐語林〉亦載:

神龍元年已來，累為主司者: (中略)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

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

軍:順宗永貞元年即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也。@此所言亦與權氏本傳合。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凡三處載<明經策問>。首處<明經諸經策問七道>列

於<進士策問五道>之後，未標示年代;其次<策明經問八道>列於<貞元十九年

禮部策問進士五道>之後;宋處<明經策問七道>列於<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

道>之後。後二處當即貞元十九、二十一兩年禮部之明經題，首處則徐松〈登科記

考》將其與前方進士策問同列於貞元十八年中，注去:

按《文苑英華〉載十九年及二十一年策間，以上各問失載年月，當在是

年。(頁五五二~五五三)

軍:徐松所定蓋以權氏掌賈舉三年，十九、二十一年之試題研已標示年代，則

年代失載者宜歸諸十八年也。徐氏之說當可從。然則權氏文集所載三處<明經

策問>，當 1m德宗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等三年之禮部明經試題也。心

@此以關輔饑故也。〈舊唐書﹒德宗本紀) r (貞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以關輔

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 J (頁三九八)故二十年春，即停禮部試。另詳參徐松

〈壹科記考〉頁五七二。

@見周勛初〈唐語林校證〉頁七一九，一九八七年北京中華書局一版。

® {舊唐書﹒順宗本紀} . r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兩申，即位於太極膜。

(中略) (八月)辛丑，話 w (中略)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下略) J J

(頁四O五~四O八)據此知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也。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述及權氏〈明經策問〉時嘗謂 r 這是權德輿於貞元十

七、十八、十九年(八。一~八O三)知貢學時所出的試題。 J (頁一二三)此說蓋

偶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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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經策問>之性質

唐代明經考試方式頗有變異。唐初僅試策@.高宗調露二年(六八 0)

始加帖經©: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 ，改為帖經、口問大義、答時務策

Ol1J :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 ，詔罷口義行墨義lID。其後口義、墨義送有更

易， (策府元龜〉卷六四 O載:

(德宗貞元)十三年十二月，顧少連為尚書左丞，權知貢舉，奏 I 伏

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為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為先。至於帖書及以對

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

憑，點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於紙

@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云 I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惰制。(中

略)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

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白是士族所趨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

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 J (一九八八年北京中華書局

點校本頁三五三~三五四)可知明經初僅試策也。

@ {通典〉云 I 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 J (頁三五四)

© {通典〉云 I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制 r 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

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

與及第。 J (頁三五六)

® {冊府元龜〉卷六四O云: I (f惠宗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先

時，進士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贊奏以戚、論、表、贊代詩、

賦，仍各試策三道。『應口問大義明經人( {唐會要〉卷七十五『明經人』作『明經

等舉人 j ) ，明經之目，義以為先，比來相承，惟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

f柯:蔓衰，莫不縣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

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

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師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舍，庶歸至

公。如有義、策全適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敕，超與處分。(中略) j 敕

旨 r 明經義、策全通者，令所可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 j J (卷六四0頁

十一~十二，民國七十年臺灣中華書局影印三版)事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五，民國

七十一年世界書局影印本頁一三七四~一三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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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敕，-宜依。」

(卷六四0頁十五) @

據此知自建中三年(七八二)春試行墨義，其後又改為口義，至貞元十四年

(七九八)春試，因顧氏之奏，復行墨義。然〈冊府元龜〉同卷又去:

憲宗元和三年十二月王申，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

依前試墨義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入第。」從之。(卷六四

0頁十六) @

軍:禮部此奏去，-請罷試口義，依前試墨義十條。」貝IJ元和三年(八O七)

之前乃廢墨義行口義也。依前所述，貞元十四年(七九八)春試改行墨義，至

元和二年(八O七)復奏罷口義，貝IJ此九年間，墨義、口義必有所更送也。本

文欲論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之明經策間，故對此宜略加考論。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附柳冕<與權侍郎書>去:

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

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

由而進，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

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有精於

誦注者與精於謂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

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懦，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

六經之疏，小人之懦，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懦，以

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士人至眾，而人物珍痺，廉恥

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懦

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位朝，即王公大人也。一

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E人，三十年得五六E人，即海內人物，不

@事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五。

@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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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盛乎? (卷四十一頁一~二)。

權德輿答書云: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中略)今之敢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

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

求才，猶似為仁由己，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

疏去 r 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庫，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

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

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進士初膀有

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

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中略)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貝IJ

書不停綴，令@通其意，則堵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

伍其間，令書釋意義，貝IJ 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

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譯出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

間，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注、疏者，雖今吏部學究一

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

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 1:黨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

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 (卷四十一頁二~三)

案:權德輿答書，其末僅標「八月十一日 J '末著年代。考書中云. r 然再歲

計偕'多有親故。」知此當寫於再知貢舉之年@'即貞元十九年八月十一日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令」下注云 r 一有『釋』字。 J (卷四寸一頁

@ {漢書武帝紀> : r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

與言十偕。」顏師古〈注〉云 r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

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J (民國六十八年鼎文書局影印點

校本二版頁一六四)後世或以「計偕」為貢舉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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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柳冕書末標「六月十四日」蓋同年書之也。@

柳冕致書權氏，勸其改革明經考試之法。書中去 I 自頃有司試明經，奏

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既去「寫J '則為墨義可知。

前文嘗據顧少連之奏，知貞元十四年罷口義，復墨義，則柳冕所謂「自頃」

者，蓋指貞元十四年以來之事也。由權德輿答書中云.I 頃者參伍其間，令書

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耍，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

紙而點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可知其掌貢舉期間仍行墨義也。考權氏於

貞元二十一年(八O五)仍知貢舉，行墨義，前引〈朋府元龜》卷六四O載憲

宗元和二年(八O七)十二月禮部之奏去. I請罷試口義，依前試墨義十條。」

然則此期間行口義者，僅元和元年(八O六)與二年(八O七)兩年而已 0 元

和三年之後，墨義、口義又送有更易，茲不細述。

由前所論，生日權氏知貫舉之時，明經乃試墨義。以下續論其<明經策問>

之性質。

權氏三處<明經策問>雖標「策問」之名，考其性質，當係問義之題，而

非時務之「策」也。明經科所試時務策雖可比觀今存之唐代進士科時務策以略

推之@'然其具體內容不得詳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去:

@徐松〈登科記考〉貞元十九年載柳、權二書，i主云 I 按權文公有『再歲計偕』之

語，是再去日學後事，故附於此年。J (頁五六七)此參其說。

@ {舊唐書﹒柳冕傳〉云 I 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婪州刺史。(貞元)十三

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中略)以政無狀，詔以閻濟美

代歸而卒 o J (頁四O三二)又〈德宗本紀〉云 I (貞元十三年三月)以婪州刺史

柳冕為福建觀察使。 J (頁三八五)、 I (貞元二十年七月)辛卯，福建觀察使柳冕

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 J (頁三九六)另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秩官類一﹒

郡守〉載 I (貞元)二十年，閻濟美。 J (卷三十→頁十五，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四庫全書本)然則柳冕任福州刺史乃在貞元十三年至二十年間。(誰參郁賢皓〈唐刺

史表〉頁一九00-一九O一，一九八七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一版)柳冕致書權氏若在

貞元十九年，正值其福州刺史任內也。

@唐代進士科時務策試題可參〈文苑英華〉卷四七四~四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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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選舉志》記明經考試的項目為 I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

試，經問大義十1暉，答時務策三道。」就是說，明經考試分三場，第一

場帖文，第二場口試，第三場試策文。實際上主要是第一場和第二場，

第三場所謂答時務策，對明經來說恐怕只不過是虛應故事，唐代文獻中

沒有一篇明經時務策的文章保留下來，連這方面稍為具體一點的記載也

沒有。(頁一二一)

案:博說蓋是也。如前文所述，明經初僅試策，高宗調露二年加試帖經，至玄

宗開元二十五年始定三場試。杜佑〈通典》卷十五去: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制 I 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

帖:仍按問大義十1暉，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

取組有文理者與及第。 J (頁三五六)

軍:此言「免試經策十條 J '則前此所策之內容為經策可知也。@玄宗將經策

十條改為口間大義十條，另加試時務策三道，此與「進士停小經，準明經帖大

經十帖，取通四以上。 J @同為當年科舉制度上之一大改革，冒在調和明經、

進士二科之短長也。@

文獻上屢見開元二十五年以後明經試策之記載，其所指當亦為時務策。如

〈冊府元龜》卷六四O去:

(天寶十一載)十二月，敕 I (中略)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

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而後

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下略) J (卷六四0頁二~三)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貢學〉云 r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

試壘策十道。(中略)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 J (民國五十二年

世界書局初版頁十三~十四)此言「乃按章疏試墨策 J '亦可證其為經策也。另參傅

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一三三。

@見〈通典〉頁三五六。

@此參劉海峰之說，見氏著〈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頁一O一，民國八十年文津出

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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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

權德輿<明經策問﹒毛詩問>論考 113

(德宗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賈舉。先時進士試詩、賦各

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贊奏以鼠、論、表、贊代詩、賦，仍

各試策三道。「應口問大義明經人，明經之目，義以為先，比來相承，

惟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中略)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

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眼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下略) J (卷六

四0頁十一~十二)

又前引德宗貞元十三年顧少連之奏云. I 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并易

考尋。」凡此皆以「策」與帖經、問義相對，則此「策」當指時務策也。

然明經試時務策，殆不受有司之重視。趙匡<選舉議﹒舉人條例>云:

其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

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去 I 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

為虛，無益於政。@

宴:因明經試時務策，已流於形式，故議明經之短者，亦多難其帖經、問義之

失，而少及於其試時務策之良竄，足見其無足輕重也。@

由貞元十三年十二月顧少連權知貢舉，經貞元十五年高昂知貢舉@'至十

七年冬，權德輿受命權知貢舉，其間未聞有廢策之議，貝Jj權氏知貢舉之時，明

@見〈通典〉卷十七引，頁四二一。

@如前引柳冕致權德輿書中嘗云 r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輝以學義考試，

不本儒意。 J (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頁一)又元揖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

策云 r 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不過於

覆射數字;明義者，續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

( <元氏長薩集〉卷二十八頁五，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此或議其墨義之

失，或議其帖經、墨義之失，而並未及時務策。

@ <舊唐書﹒權德輿傳〉云 r 始，德輿知知制話，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昂:居數

歲，岱卒，郭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 J (頁四00三)又同書〈高

昂傳〉云 r 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翁然一變。 J (頁三九七

六)高昂於貞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間長日貢舉，另參徐松〈壺科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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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當仍試策也。惟〈權載之文集〉中所載<明經策問>，雖標「策」名，考其

內容，則為間義之題，而非時務之策也@。

前引柳冕致權氏書中去，-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

寫疏，五道全寫注。」此所言「問義十道J '其數當仍歷來之舊。柳冕期望權

氏於明經考試之法有所變革@'然權氏答書中未從柳議®'謂j主、疏仍有可憑之

理。惟權氏亦言其掌貢舉己稍有改善，書中去:

頃者參伍其間，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茍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

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馳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卷四十一頁三)

案:此即權氏所述彼時間義之情形也。至於其詳情如何，將於下節論之。

三、<明經策問﹒毛詩問>析論

本節擬就權氏<明經策問>中之<毛詩問>加以析論。<策問>共收三年題

目，本節所析，亦依次按年先列其題目全文，復分段論述之。

(一)、貞元十八年<毛詩間>

@ {權載之文集〉及〈文苑英華〉所標是否為原題，己難考知。其間義而稱「策」者，

蓋因其以墨義行之，且「參伍其間 J '形如策問故也。

@柳冕書中云 r 閣下因從客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

之道者，以為上等:其有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

下等，不亦善乎? J 此乃柳冕對權氏之建議，故下云 r 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

子之儒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所言「因從容啟明主 J '因者，若

也，賈誼〈新書﹒數寧〉云 r 以陸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

非有難也，陸下何不一為之? J (卷一頁十一，民國七十二年大化書局影印漢魏叢書

本) r 因」之用法，亦其比也。(參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 r 因猶若也」條，民國

六十六年泰盛書局出版頁八一)後人於柳書此文有誤解者，參後文所論。

@權氏云 r 至於來間，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注、疏者，雖今吏部學究一

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

質驗也。不者， i:黨有司率情，上下其手，臨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

乎? J 此即以柳氏之議為難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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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載之文集》卷四十及〈文苑英華》卷四七五均載<明經諸經策問七

道>.其中之一為<毛詩第五問 >O (JJ)依上節所論，此當為貞元十八年之試

題，今為討論方便，逕標為貞元十八年<毛詩問> 0 此間去: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 O 列國斯眾，何限

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美異於<商>、

<周>?<風>有<王風>.何殊於<都>、<衛>?頗疑倒置，未達

冒歸。至若以句名篇，義例非一，瓜腿取縣縣之狀，草蟲棄@嘍嗤之

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既傳師學，一為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從

解頤之辨 o (卷四十頁六)

案:<策問>末云，-既傳師學，一為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從解頤之辨。」

所謂「博依之喻」者. (禮記﹒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

《注〉云，-博依，廣譬喻也。 J @ ，-解頤之辨」者. (漢書﹒匡衡傳〉云: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

精力過絕人 O 諸儒為之語曰. I'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I J (頁

三三三一)權氏蓋希冀舉子能針對考題，發揮所學，如匡衡說詩，有足解人頤

之論說。推權氏之意，其問義雖以注、疏為憑，仍期望舉子於論說之際，有個

人融會之心得也 O 貞元十九年<毛詩問>末云. ，-理或出於鄭〈賓) .言無悍

於匡說。」貞元二十一年<毛詩問>末云，-面培而立，問非其徒，解頤之

言，斯有所望。」蓋並同意 O

此間除末數句外，其重點大致有五，分論如下:

1. <策問>云:

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眾，何限於十四?

@所載諸經策問七道，依序為〈春秋第一問〉、〈禮記第二問〉、〈周易第三問〉

〈尚書第四問〉、〈毛詩第五問〉、〈穀梁第六問〉、〈論語第七問〉。

@ r 棄」文集作「序 J .依〈文苑英華〉改。

@見〈禮記注疏〉卷三十六頁七，塾文印書館影印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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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段首四句為引題，其間之重點則在「列國斯眾，何限於十四? J 二句。

考《毛詩﹒關睦﹒序〉云 r<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o J

@又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云:

周、召者，禹賈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中略)周之先公日大王者，避狄

難，自國始遷焉，而傭德建王業。商王帝Z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

至材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

命，作且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費之采地，施先公

之教於己所職之圈。武王伐材，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謂諸國之詩，以

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膚之大師，分而國

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言二公之德，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

( {毛詩注疏﹒詩譜序〉頁七~十)

案: {毛詩〉學體系中有正、變之說，<關睦﹒序>謂<周南>、<召南>為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譜》言二<南>為<風>之正經，此即權德輿所謂

「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之義也。

又「以類聲歌，以觀風俗」二句，乃依前人采詩之說。〈漢書﹒藝文志〉云:

古有采詩之宮，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頁一七O八)

又<食貨志>去: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街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

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日王者不窺蝙戶而知天下。(頁一一二三)

此采詩之說也。權氏「以觀風俗」句，蓋用〈漢書〉語也。「以穎聲歌」句，

@見〈毛疏注疏〉卷一之一頁十八，藝文印書館影印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關唯﹒序〉

篇幅特長，學者或有區分為大、小序者，此依〈經典釋文〉、〈毛詩正義〉之說，皆

以〈關雄﹒序〉視之。詳參拙著〈五經正義研究〉頁二一二、三三八，民圈八十一年

臺灣大學中圖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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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牽涉較廣，擬於下題中一併論之。

至於本段重點「列國斯眾，何限於十四? J 二句，此乃問<國風>中<王

風>之外何以僅收錄十四國之詩。考鄭玄<周南召南譜>去:

問者曰. r <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

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 ? J 答曰 r 陳諸國之詩

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早出F步。時徐及吳、楚，愕號稱王，不

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寥之囑，既驅陷

於彼俗，又亦小圈，猶料、勝、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

此。 J «詩譜序>頁十三)

孔穎達〈正義〉疏《譜〉云:

〈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傳十二年減黃，文五年楚滅六并琴。終為

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害、俗也。前驅陷彼俗，亦不可點F步，叉且小國

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料、勝、紀、

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圈也。其魏與曹當時猶大於

制、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膺，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

云. r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J «詩譜序>頁十三)

依鄭〈譜〉及孔〈疏〉所述，則十五<國風>中<王風>而外，僅取十四者，

以其他諸國或偕號稱王，或國小，或時不作詩，或作而不足錄故也。@此外，

@後人於此問題頗有討論，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三〈楚吳諸國無詩〉條去，-吳、楚

之無詩，以其偕主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學路車

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主事，而周無分器。(原註 r 左氏昭公十二

年〈傳) J )岐陽之盟，楚為荊蠻，置茅袍，設望表，與鮮牟守煉，而不與盟， (原

註 r <晉語> J )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于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勝、薛

之無詩，微也。若乃貌，會~皆為鄭滅，而貌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

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J ( {日知錄集釋〉頁一一八，一九九一年河北花山文藝

出版社點校本)男詳參蔣善國〈三百篇演論〉頁十七~二十，民國六十九年臺灣商務

印書館薑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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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之詩入<頌>而不列於<風>中，鄭玄、于L穎達另有釋，參後所論。

此段所間，舉子當可依注@、疏以答之也。

2.< 策問>去:

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

案:此問乃有關刪《詩〉問題。考〈史記﹒孔子世家》去: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

樓，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庸之缺。(中略)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此Em孔子刪〈詩》之說也。惟<詩譜序﹒疏>不從司馬遷之說。鄭玄<詩譜

序>去: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

居，其時〈詩) ，<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

<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

至也。一本之，由此<風>、<雅>而來，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 <詩譜序>頁三~四)

〈正義〉疏〈譜》去:

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

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

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

<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

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 ，昔武王采

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

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 : r 工歌<鹿鳴>、<四牡>、

@以〈毛詩〉而言，注包括〈序〉、〈毛傳〉、〈鄭筆〉及〈詩譜〉等。

@民國六十八年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二版頁一九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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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阪>、<白華>、<華泰>，閒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合樂<周南>:<關睦>、<葛草>、<卷耳>:<召

南>:<鵲巢>、<采聲>、<采蘋> 0 J <燕禮>用樂與<鄉飲酒>

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 ，悉皆次比。又

〈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

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

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

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

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 r 古而自有<風>、<雅>、

<頌>之名，故延陵季于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

而曰: Ii為之歌 <~t~> 、<庸~>、<衛> 0 .JJ曰Ii是其<衛風>乎? .JJ

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 0 <論語〉曰Ii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

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

<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詩譜序>頁四)

葉:依《正義》所解，以為正經乃成王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

樂，非孔子有所去取。至於變<風>、變<雅>，則為孔子所定。<詩譜序>

下文復云: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在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

<雅> 0 «詩譜序>頁五)

《正義〉去:

〈史記﹒孔子世家》去 r 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

孔子之前， <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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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

也。( <詩譜序>頁五)

軍:依此〈疏〉所言，則變<風>、變<雅>雖為孔子所定，然孔子未定之前，未

如〈史記〉所言有三千餘篇之多，此不從《史記) I 孔子刪〈詩} J 之說也。@若

依<詩譜序﹒疏>所釋體系，以《詩〉之正經為國史自定，變<風>、變

<雅>為孔子所定，其基本架構即與《史記〉所言異轍也。

<策問>云 I 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 J 推其意，似仍主張列國陳詩原

當不止於三百，隱含孔子刪〈詩〉之意，因以為問。下貞元十九年題云 I 又

太師所採，孔聖所刪。」明言「孔聖所刪 J '當同此意也。

<詩譜序﹒疏>中雖有「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之說，

然孔穎達〈毛詩正義﹒序〉云:

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5區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

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

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其文，緝其精華，幌其煩重，上從周始，下

暨魯信，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序>頁一)

此云「篇有三千」、「緝其精華，幌其煩重。」足見〈正義﹒序》仍從《史

記〉之說也。@J (正義》之後，持孔子刪〈詩》說者，不乏其例，如〈初學

@) <詩譜序﹒疏>此說蓋沿襲劉炫〈毛詩述義〉舊疏。考〈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

在魯觀周樂， r為之歌<秦 >J 下杜〈注〉去 r <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正義〉疏〈注〉云 r此為季札歌〈詩) ，<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

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 w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

耳。 J ( <左傳注疏〉卷三十九頁十二，藝文印書館影印江西南昌府學刊本。)此說蓋亦沿

襲劉炫〈左傳述義〉舊疏，故與<詩譜序﹒疏>說合也。詳參拙著〈毛詩釋文正義比較研

究〉頁九七~九八，民國七十五年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此<序>云 r先君宣父 J '當係出於孔穎遠之手。依前註所論， <正義〉中不信<孔子世家>

之說者乃龔自劉炫舊疏，故致與<序>說違異也。〈五經正義〉中<序>、〈疏〉相違異者，

〈毛詩〉之外，他經亦不乏其例。詳參拙著〈毛詩釋文正義比較研究〉頁九六~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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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文部﹒經典一〉去:

〈詩〉者，按:←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 ，上

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

篇。@

葉: (初學記〉乃玄宗時徐堅等奉敕所撰@'其「孔子刪〈詩) J 之說，亦同

於〈史記〉也。

復考與權德輿時代相近者，亦每持孔子刪〈詩〉之說，知此蓋當時之通

論，故權氏有此間也。如陸賣於德宗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權知貢舉 W' 其所為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策問去:

仲尼敘〈禮〉、〈樂) ，刪《詩〉、〈書) ，修〈春秋) ，廣《易〉

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

此亦言孔子刪〈詩〉也。又成伯琪〈毛詩指說﹒興述》去: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通於義者，采而錄

之。還自擾、契之功，次取殷、周之盛，次陳幽、鷹之缺，始於任席，

@見〈初學記〉卷二十一頁二，民國五十五年新興書局影印本。

@ {新唐書﹒藝文志〉載 r {初學記〉三十卷」原註 r 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

堅、韋迪、余欽、施敬本、張閣、李銳、孫、季良等分撰。 J (民國六十八年鼎文書局

影印點校本頁一五六三)則此書之修撰當在張說知集賢院事之時。〈舊唐書﹒張說

傳) : r (開元)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稻等撰東封儀注。

(中略)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屜，謂說曰Ii'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

此，宜改名為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頁三O五四)又<徐里傳>云 r 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玄宗改麗

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 J (頁三一七六)據此知張說知集賢

院事、徐堅副知院事在開元十三年以後也。至於〈初學記〉撰成之年月，或云十四年

三月(周必大〈承明集〉引柳芳〈唐曆) ) ，或云十五年五月( {唐會要} ) ，或云

十六年正月( {玉海〉引〈集賢院注記} ) ，諸書所載頗有不同。(詳參余嘉錫〈四

庫提要辨證〉頁九五四~九五五，一九八0年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考〈舊唐書〉本

傳載徐堅於開元十七年卒(頁三一七六) ，要之〈初學記〉之撰成必不晚於是年也。

@ {唐會要〉卷七十六 r 貞元十年，兵部侍郎陸蟄權知貢舉。 J (頁一三八四)

@見〈陸宣公集〉卷六，一九八八年漸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頁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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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用<關睦>為首，奄有邦家而收牧馬之類。凡所刪定，三百一十有一

篇，合於宮商，書之玉版，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中略)

夫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f里，豈能盡善?若不刊正，

無偉國風。@

案:噱〈玉海〉卷三十八所載，成伯琪〈毛詩斷章〉撰於貞元十年@1lI'則其

〈毛詩指說〉之撰作年代宜不相遠。成氏此亦從〈史記〉之說也。

此外，如元損於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序>云 I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捨選練其干預教化之

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 J @白居易於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七)<三教論衡>

中去. I 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

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

〈書} ，定〈禮〉、〈樂} ，修〈春秋} ，立一主之法，為萬代之教。 J @此

皆稍後於權氏<策問>，於刪〈詩〉問題並與權氏同調也。

由上所論，知權氏<策問>云 I 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 J 此乃就刪

〈詩》問題為問。今就《正義〉考之，<詩譜序﹒疏>不從〈史記〉孔子刪

〈詩〉之說， {正義﹒序》中則仍可尋持孔子刪〈詩〉說之迦也。此為〈毛詩

@見〈毛詩指說〉頁三，漢京文化公司影印通志堂經解本。

@ <玉海〉卷三十八<藝文>載 r 成伯琪〈毛詩指說〉一卷， <毛詩斷章〉二卷。」

於〈毛詩斷章〉下註云 r 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詩〉語彙而出之，凡百

門。<序>云 r 正元十年撰。 J J (卷三十八頁十九，一九八六年日本京都中文出

版社影印再版) r 正元」即「貞元 J ' <玉海〉因避宋仁宗名而改。有關成伯琪之生

平，參侯美珍<成伯琪〈毛詩指說〉之研究> ' <經學研究論叢〉第一輯，民國八十

三年聖環圖書公司出版。

@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頁三。此銘云 r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

窒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 J (卷五十六頁四)據此知攘於元和八年。

@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簧校〉頁三六七七，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版。此文首

云 r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論大

端，不可具載。 J (頁三六七三~三六七四)其寫作年代據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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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 <序>、<疏>間之違異，舉子於此須有所去取。比觀時人之持論，

<策問>題意蓋以孔子刪《詩〉說為正，然則舉子未可逕依<詩譜序﹒疏>以

答之也。@

3. <策問>去:

<頌>編<魯頌>，羹異於<商>、<周>?

案:此乃問<魯頌>與<商頌>、<周頌>之異。魯本諸侯之國，其詩不入

<風>而入<頌>者，鄭玄<魯頌譜>云:

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豪羽

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 1喜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 t同野。尊賢祿士，修伴宮，守禮教。信公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准上，謀東略，公遂伐准夷。(喜二十二年，新作南

門，又倩姜螺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偏而賽。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壤。初，成王以周公有太

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槽，故孔子錄其詩之<頌>，

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 r 列團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

也? J 曰. r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

間，是以行父請焉。 J (卷二十之一頁一~三)

軍:鄭〈譜〉此乃釋<魯頌>四篇寫作之背景及魯詩得入<頌>之綠由也。至

於<魯頌>與<商頌>、<周頌>之異，<關睦﹒序> r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J (卷一之一頁十六) <正義》疏去:

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

是祭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

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信公功德，纜如變<風>之

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

@後代有關孔子刪〈詩〉問題，頗多爭議，茲不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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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

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卷

一之一頁十七)

軍: {正義》此處解<魯頌>與<商頌>、<周頌>之異，舉子當可據之以答

<策問>也。@

4.<策問>云:

<風>有<主風>.何殊於<廓>、<衛>?頗疑倒置，未達旨歸。

軍:此問<主風>於十五<國風>中有何殊異。<策問>去 r頗疑倒置，未

達旨歸。」此乃連上 r<頌>編<魯頌>.羹異於<商>、<周>? J 而言。

蓋魯為諸侯之國而其詩得入<頌>.<主風>貝IJ以周主之詩而入<風>.故

<策問>云. r頗疑倒置，未達冒歸。」欲以此令舉子論其由也。周主之詩而

入<風>者，鄭玄<主城譜>云:

主城者，周東都主城，截內方六百里之地。(中略)始武主作芭於鋪

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主在豐，欲宅洛臣，使召

公先相宅，研成，謂之主城，是為東都。(中略)至於夷、厲，政教尤

寰。十一世，幽主嬰褒似，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

戒攻宗周，殺幽主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

主。以亂故徙居東都主城，於是主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

@後人於此問題亦頗有說。如歐陽修<魯頌解>去 r 或問u"諸侯無正<風>，而魯

有<頌>何也? J 曰u"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

例爾。(中略)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

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 J 或曰u"何謂勸?﹒』曰:

『億公之善，不過復土字、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

過於信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日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

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

乎? J J ( <歐陽文忠公集〉卷六十頁十四~十五，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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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0 (卷四之一頁一~三)

〈正義〉疏云:

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 {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

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續行於截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

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挾，故王爵雖

尊，猶以政狹入<風> 0 (中略)言「王國變<風>J 者，謂以王當國，

故服虔云. ，-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

<風>則卑矣。」以此列圈，當言「周」而言「王 J '則尊之，故題

「王」以當圈，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卷四之一頁

案:王者之詩，本應入<雅>，而〈詩〉有<王風>，則此似與諸侯國之<庸~

風>、<衛風>等無異，故<策問>云. ,- <風>有<王風>，何殊於<都>、

<衛>? J 依鄭〈譜〉及〈正義〉所解，可明<王風>列於<風>之由。又依

〈正義〉所疏，<王風>雖與諸侯之<風>無異，然猶尊之，故題<王風>而

不稱<周風> 0 {注〉、〈疏〉之說，舉子可據以答<策問>也。

5. <策問>云:

至若以句名篇，義例非一，瓜腿取縣縣之狀，<草蟲>棄嘍嗤之聲，斯

類則多，不能具舉。聞傳師學，一為起予。

軍:此乃問〈詩〉名篇之義例。考「周南關 E佳話訓傳第一」標題， {正義》疏

-E

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纜敢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

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

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師蠻之貌，<草蟲>棄

嘍嗤之聲，瓜腿取酥酥之形，<瓢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

舉，豈豈從氓狀而見遣。<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腸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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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時驗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

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卷一之一頁一)

案:依《正義〉所述， ，-名篇之例，義無定準。」歸結其由，貝Jj因「作非一

人，故名無定目。 J (正義〉此疏，當即<策問>之解也。

綜觀貞元十八年〈毛詩〉此題<策問>，其所涉及之範圍乃在〈詩譜〉、

<關睦﹒序>及與此相關之〈正義) ，而未及於有關各詩篇內容之義。由此推

之，此間當僅係當年<毛詩問>試題之一，非其全部也。又此問中「陳詩固

多，豈止於三百? J 一段，<詩譜序﹒疏>與〈正義﹒序〉兩者間有關之論

述，彼此連異，舉子須有所去取，此亦可注意者也。

(二)、貞元+九年<毛詩問>

<策問>去: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

下，<關睦>、<鵲巢>乃首於夫婦。舉后妃屬若先天子?美夫人屬若

稱諸侯?豈自週以及遐，將舉細以明大?又大師所採，孔聖所冊.~，以時

則齊衷@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桶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

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譎諦，既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

〈靈) ，言無'I單於匡說。

此問除末二句外，大略可分為三段，以下依次析之。

1.<策問>去:

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

® I 哀 J {權載之文集〉及〈文苑英華〉並作「襄 J ' I 襄」當為「哀」之訛，今改

正。考鄭玄〈詩譜﹒齊譜〉云 I (前略)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吉普之

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J (卷五之一頁三)又<嘟嘟衛譜>云 I (前

略)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J (卷二之一頁三)周懿王在

夷王之前，知此言齊哀公早於衛頃侯也。〈正義〉於「毛詩國風」標題下亦去 I 欲

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 J (卷一之一頁二)並可參證。參後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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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睡>、<鵲巢>乃首於夫婦。舉后妃屬若先天子?美夫人屬若稱諸

侯?豈自週以及遐，將舉細以明大?

案:此問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之由。考鄭玄<周南召南譜>

-E

初，古公直父聿來胥字，愛及姜女，其後大任恩媚周姜，大似桐徽音，

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驕虞>。言

后妃、夫人有斯穗，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

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詩譜序>頁十~十一)

〈正義〉疏〈譜} r文主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去:

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詩譜序>頁十)

又疏「是故」至「嘉瑞」去:

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中略)此〈譜〉於比@篇之大略耳，而二

<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睡>至<蟲斯>.皆后妃身

事:<桃夭>、<兔宜>、<末官>.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

墳>.變言「文王之化 J ·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

<采黨>.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

<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

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 J ·亦言文

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詩譜序>頁

十~十一)

軍: (正義〉所論即「自週以及遐」之義也。又<關睦﹒序>去:

<關睦>.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卷一之一頁三~四)

® r 比」原作「此 J ·依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改。見〈皇清經解〉卷八四0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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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疏「風之」至「國焉」去:

《序〉於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

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主風化之始

也。言文主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

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

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

知此詩，皆正夫婦也。(卷一之一頁四)

軍: {正義〉此釋即「舉細以明大」之義也。

然則有關此段<策問>，舉子可據〈正義〉以答之也。

2.< 策問>云:

又大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哀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桶於晉境，

未詳差次，何所後先?

軍:此問十五<國風>二<南>以下 <~t~> 、<庸~>、<衛>、<主>......諸

國排列次第所舍之義。考「毛詩國風」標題〈正義〉疏云: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園，

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槽國，而<衛>在<齊>先，<槽>處<鄭>後，是

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

<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

<雞鳴>之作遠在<腦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虞槽詩之後，何當後

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

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迦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

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 ~t~ 、庸~、衛者，商約營內千里之

地，<柏舟>之作，夷主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

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減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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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抑、庸~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

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枷>、<擲>先<衛>也。周則平王

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續及郊蝕，詩作後於衛頃，園地狹於千

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

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園，桓為司徒，甚得周眾，武公夾輔平王，

克成大業，有厲、宜之親，有腦衣之美，其地雖挾，既親且勳，故使之

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

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

<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動，瞳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

札觀樂，美其詩音云. ，-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

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

戒，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悔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

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槽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

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

哉 1< 國>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園，故次於眾國之後，

<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中略)諸國之

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為

季札偏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國>、歌<秦>，然後歌<魏>，杜

預云:於〈詩} ，<國>弟十五，<秦>弟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

同。杜預以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

亦然也。(同卷一之一頁二~三)

案: {正義〉此處論令〈詩} <國風>諸國次第之義，所言「迦其先封善否，

參其詩之美惠，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之

25



130 畫大中文學報

旨，蓋可據以答<策問>也。@

成伯明與權德輿時代相近，其〈毛詩指說〉亦嘗論及<國風>諸國次第之

義。〈毛詩指說﹒解說〉云:

諸侯之詩，謂之<國風>.校其優劣，以為次序。<周>、<召>

二<南>.聖人之詩，以為正經，故處眾國之首。<~t~> 、<庸~>、

<衛>居殷之舊地，議內方千里，比諸侯馬大，故次二<南>。

<棄離>謂<王風>歎宗周之傾覆，←洛之地不過六百，問狹於

衛，用以次之。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於王室，故次

<王風>。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加太公之

後，地居五百，小於王圈，亦次<鄭>。魏國為晉獻公所滅，晉滅

同姓見貶，故升<魏>於音之上。晉唐叔受桐葉之封，地有四百，

間小於齊，又居<魏>後。秦雖處西茄，能救周室，平王東遷之

後，以鹽、鋪之地賜之，周輯之內，地方八百，比晉則為不可，故

宜次之。陳本侯爵，雖備三悔之裔，至於哀公，荒淫不恤民事，故

劣於秦，是用次之。槽，子爵;昭公奢侈，好任小人，土地侵削，

故居<槽>後。<國>詩是周公遭流言之作，且以救亂，別繼公

劉，故處<國風>後，列在<小雅>之前也。(頁三~四)

@有關<國風>諸國排列次第出自何手.<策問>之意與此「毛詩闊風」標題〈正義〉

似有不同。依貞元十八年<策問> r 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 J 旬，知權氏蓋從〈史

記〉孔子刪〈詩〉之說，則此云 r 大師所採'孔聖所刪。」蓋亦以為諸關次第乃孔

子就三千餘篇中所刪定。<詩譜序﹒疏>既不從〈史記〉之說，故此〈正義﹒〉引社

〈注) ，乃謂「諸關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其間輕重，當有

不同。又〈正義〉此云「孔子刪定J '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云 r 則仲尼

以前衛目先具，所刪削蓋亦無多 J (卷三十九頁十二，參前註@)其言「刪定」

「刪削 J '亦謂孔子於〈詩〉有訂正之功，然與〈史記) r 古者〈詩〉三千餘篇」之

說，固有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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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氏所論，與〈正義〉同中有異@'可見此乃時人所關注之問題。權氏以此為

問，而<策問>末云. ，-企聞博依之喻，當從解頤之辨。」其意或乃期望舉子

除述〈正義〉之說外，亦能有一得之見也。@

3.< 策問>去:

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譎諦，臨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

葉:此段乃結合〈毛詩〉與〈禮記〉為問。考〈禮記﹒經解〉云:

孔子曰. ，-入其園，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 (詩〉教也。

疏通知遠， (書〉教也。廣博易良， (樂〉教也。絮靜精微， (易〉教

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故〈詩〉之

失，愚。(中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卷五十頁一~二)

依〈禮記〉所載孔子之說，溫柔敦厚乃〈詩〉教之功，然其失則愚。權氏<策

問>云，-何失之於愚? J 當源於此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去:

「溫柔敦厚， (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

@如〈正義〉謂諸國次第之原則為「迦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

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 J {毛詩指說〉則僅言「校其優劣，以為次序。」

又如論<王風>次<衛風>後之義， {正義〉去 r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

所被，繞及郊飯，詩作後於衛頃，國士也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

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 J <毛詩指說〉則僅云 r< 委離>謂<王風>歎

宗周之傾覆，←洛不過六百，回狹於衛，用以次之。」論<唐風>次<魏風>後之

義， {正義〉云 r 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

多，故次於<魏>下。 J <毛詩指說〉則云 r魏國為晉獻公所滅，晉滅同姓見貶，

故升<魏>於晉之上。晉唐叔受桐葉之封，士也有四百，既小於齊，又居<魏>後。」

並可見兩者所論同中復有異也。

@後人對<國風>排次之次第問題亦頗有討論。或則以為其次未必有意。如朱熹<答范

伯崇>去 r 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

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 J ( <晦唐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三十九頁三十四，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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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違諷諦，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卷五十頁二)

案:依孔《疏〉所釋，因〈詩) r 依違諷諦，不指切事情 J '故能連「溫柔敦

厚」教化之功。此段<策問>首云 r 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譎諦。」

蓋〈詩〉三百雖可以「思無邪」一言蔽之~，然〈詩〉之六義仍以「譎揀」之

「風」居首，故可達溫柔敦厚之教也。考<關睡﹒序>去: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日比，四曰興，五日雅，六日

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日風。(卷一之一頁九~十一)

軍: {詩〉之六義以風為首，而風乃「主文而譎課J '故權氏云「六義乃先於

譎諜」也。@

<策問>於「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譎諦。」下去「既歌乃必類」

者，謂譎課之時，須比類以言之也。〈周禮﹒春官﹒大師〉職云 r 大師掌六

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中略)教六詩:曰風，曰賦，日比，曰興，曰

雅，日頌。(-下略) J 鄭《注〉云 r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

之。 J ® 權氏云「既歌乃必類 J '蓋取鄭氏之意也。然既歌乃必類，則又何

以失之愚乎?此即<策問>之重點。

@ {論語﹒為政〉云 r 子曰: II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恩無邪。 J J 何晏

〈集解〉釋「恩、無邪」句云 r 直氏曰 II 歸於正也。 J J 皇侃〈疏〉去: r {詩〉

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恩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 J (藝文印

書館影印日本大正十二年懷德堂刊本)

@至於六義以風為首之由， {正義〉云 r 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J '是風為政名也。下云 r 雅者，正

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

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

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故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

名之日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日雅;風俗臨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

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 J (卷一之一頁十~十一)

@見〈周禮注疏〉卷二十三頁十~十三，藝文印書館影印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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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權德輿論詩每言「類」字，如<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去:

古者採詩以辨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為樂章，有不類者，君子

羞之。(卷三十七頁八)

又<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云: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綠情放言，言必類而思無

邪。@

此皆權氏言作詩必「類」之例。又前述貞元十八年<策問>亦有「以類聲歌」

句，並可比觀也。權氏早年為文即見此項主張，如<秋夜侍姑叔謗、會序>云:

叔父至自東周，第如新定，就長子桐廬尉之養也。途出雲陽，德輿之僑

居在焉。拜慶之後，式展諦蝕。(中略)歌詩類事，舉節應觴'覺視聽

之內，無非和樂。(中略)乃命編次其文，且書其時。時建中四年之七

月，德輿操組以序。(卷三十九頁八)

軍:權氏生於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 @，德宗建中四年(七八三)係二十五

歲。此文寫於建中四年七月，而已有「歌詩類事」之句，足見其持此說甚早

也。又貞元之後，權氏亦每有此說，如<唐故朝散大夫守秘書少監致仕周君墓

誌銘>去:

椅蠍周君，探六義，思無邪，詞頗類。安久次，復郎吏，謝浮榮，佐中

秘。(下略) (卷二十三頁九)

案:此銘寫於憲宗元和元年( )\0六) 0 '在貞元之後。可知此乃權氏一貫之

@見商務印書館四部最刊初編影印本所附〈權文公集補遺〉頁三。

~ {舊唐書〉本f專云: r (憲宗元和)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

(頁四00五)元和十三年為西元八一八年，由此逆推，則權氏當生於肅宗乾元二年

(七五九)也。參金時俊〈權德輿研究> <第一章權德輿的生平>.民國五十四年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此銘<序>云 r 永貞元年冬十一月甲戌，奄然大病，以啟手足，春秋六十六。(中

略)以明年二月某甲子，號奉裳雌'返葬于綴山縣唐興鄉之北原，刻石銘墓，以昭景

行。 J (卷二十三頁八~九)由此可知其作於元和元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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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權氏此<策問>云 r 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譎諜，前歌乃必

類。」其文集中或去「言必類而思無邪J '或言「探六義，思無邪，詞頗類。」

足見此乃權氏所重視之問題而反映於<策問>者也。@

此<策問>去「何失之於愚?J 其解若何，不得確知。考孔穎達〈禮記正

義〉云:

「故〈詩〉之失，愚」者， (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於愚。(中

略)此皆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其為

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

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

理，能以〈詩〉教民也。故去「深於〈詩〉者也。J (卷五十頁二)

孔氏〈正義〉此謂 r (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則失於愚。」或可為一解也。

綜觀本年<毛詩問>，大體皆可於〈正義〉中得其解答。<策問>末去:

「理或出於鄭〈筆) ，言無悍於匡說。」其意且或期望舉子能有所發明。又尤

可注意者，本題末段所間，涉及〈禮記) ，可知明經問義，其經所問亦未必局

限於本經，故舉子仍須旁通他經也。韓愈<送牛堪序>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

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頁一四四)

® (文心雕龍﹒比興〉云 r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

者，依微以擬義。 J (見詹綴〈文心雕龍義證〉頁一三三七，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版)權氏論詩言「類 J '除受〈周禮﹒大師〉鄭〈注〉之影響外，或亦有取於

〈文心雕龍〉也。又學者探討權德輿之文藝觀，如李文衡<權德輿文藝觀淺論>(載

〈文學評論叢刊〉第 18 輯，一九八三年十月出版) ，對權氏「以類聲歌」、「緣情

類事」等文句亦嘗約略述及，然未能深入闡釋。男蔣寅<權德輿與貞元後期詩風>

(載〈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一九九四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論權德輿之詩

觀，則未及於此。似有待學者進一步探討。

@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云 r 若不節之則失在於愚:閩本同，監、毛本『之』作

『制 J 0 (考文〉云:宋板亦作『之 J '無『則』字。 J (皇清經解本卷九三一頁

一)案: (正義〉下釋諸經，並言「若不節制 J '則此亦宜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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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此文寫於韓愈為四門博士之時@'與本題<策問>撰作時間相近，所述情

況可相互參證也。

(三)、貞元二十一年<毛詩間〉

<策問>去: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 ~t~ 、都桶小，尚

列於篇:楚、宋奧區，豈無其什?變<風>、變<雅>，起於何代?動

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阪>、<白華>，亡其辭而不獲:<谷風>、

<黃鳥>，同其目而不刊。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面堵而

立，既非其徒，解頤之言，斯有所望。

軍:本題所間除末四句外，可分為七小段，分論如下:

1. <策問>去:

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 ~t~ 、都桶小，向列於

篇:楚、宋奧區，豈無其什?

案:此乃問十五<國風>中無<楚>、<宋>之由。依鄭玄〈詩譜〉之說，

「徐及吳、楚偕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J «周南召

南譜> )又宋乃王者之後，時王所客，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無貶點，客

之義也。 J «商頌譜> )並參前貞元十八年<策問>題下所論，此不贅述。

2.< 策問>去:

變<風>、變<雅>，起於何代?

軍:此問變<風>、變<雅>產生之時。考<關睡﹒序>云: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文中云 r 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

鄉也，能無說乎? J ( <韓昌黎文集校注〉頁一四四)考韓愈於貞元十七年秋冬間除

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離職， (參羅師聯添〈韓愈研究〉頁五九~六二，民國七十七

年臺灣學生書局增訂三版) ，則此文必寫於此期間。〈登科記考〉繫於貞元十八年，

馬其昶〈校注〉則云在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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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矣。(卷一之一頁十二)

又鄭玄<詩譜序>云: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藹，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郁不尊賢。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壤，<十月之交>、<民

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

夷王時詩，註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0 «詩譜

序>頁四~五)

又〈正義》疏<關膛﹒序> I 至于」至「雅作矣」云:

〈譜〉云 I 夷身失禮」、「懿始受謂 J '貝 IJ周道之衰，自夷、懿始

矣。(卷一之一頁十三)

案:依〈序〉、〈譜》、〈疏〉所解，則變<風>、變<雅>乃自周懿王、夷

王時起也。

3.< 策問>去:

動天地者，本自何詩?

葉:此問〈詩》之本始為何詩。考<關睦﹒序>云:

<關睡>，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唾歎之: [瑾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1育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r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卷一之一頁三~九)

〈正義〉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J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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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

《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

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中略) {詩〉之

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

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

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

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

福也。(卷一之一頁八)

軍:由〈序〉及〈正義〉所述，知〈詩〉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

功。然<策問>云 r動天地者，本自何詩? J 其解為何，不得確知。考<關

睡﹒序>述〈詩〉之六義，以「風」為首i®'又毛詩家以<風>居「四始」之

一~，然則此間「本自何詩? J 者，或指<風>詩也。

4.<策問>云:

<南阪>、<白華>，亡其辭而不獲。

軍:此間有關亡〈詩》之義也。考〈毛詩序》云:

<南阪>，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絮白也。<華季>，時

i® <關雄﹒序>去 I 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三日賦，三日比，四日興，五日

雅，六日頌。 J {正義〉去 I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

故日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與，然後次以

雅、頌。(下略) J (卷一之一頁九~十)另參前註@。

r@ <關雄﹒序>去 I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鄭〈簧〉去 I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J {正義〉去 I 四始

者，鄭答張逸去 r<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

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筆〉去 r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

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 J (卷一之一頁十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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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歲鹽，宜棄樓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卷九之四頁十)

鄭〈簣〉去: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 r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阪>、

<白華>、<華棄> 0 J 是由。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

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

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詰訓傳) ，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去。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卷九之四頁十~十一)

《正義〉疏〈序) r 有其義而亡其辭」云:

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義於本次，後

別著此語記之焉。(卷九之四頁十一)

又疏〈筆〉云:

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跡其所用亡之早晚。(卷九之四頁十一)

據〈序〉、是簧〉之說，可解權氏所問<南限>等三詩辭亡之由也。另〈毛詩

序〉又云: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卷十之頁四~五)

此三詩亦亡其辭，其理當亦同也。@

5.<策問>云:

<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刊。

軍:此間〈詩經〉中或異篇而同名之由。考〈詩〉中有篇名重複之現象，如

<揖風>、<小雅>並見<谷風>之篇，<齊風>、<小雅>並見<甫田>，

<唐>、<小雅>並見<杖杜>，<秦風>、<小雅>並見<黃鳥>，<嘟

風>、<庸~風>並見<柏舟>，<唐風>、<秦風>並見<無衣>，<小雅﹒

@後世對<南限>等六詩原本辭之有無，頗有爭議，茲不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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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華之什〉、<小雅﹒都人士之什>並見<白華>，<鄭風>、<唐風>、

<槽風>皆見<羔裘>，<王風>、<鄭風>、<唐風>皆見<揚之水>等，

皆是也。考其所以重複之由， I 周南關且佳話訓傳第一」標題， {正義〉云:

<金臉>云: I公乃為詩以胎王，名之日<鵲鴨> 0 J 然則篇名皆作者

所自名，既言「為詩 J '乃去「名之 J '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卷一

之一頁一)

軍: (正義〉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 J @，據此推之，則篇名之重複，乃不可

避免者也。@

6. <策問>去:

舉毛、鄭之異同。

案:此間毛、鄭解〈詩〉之異同。考鄭玄〈六藝論〉去: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

可識別也。@

此即鄭玄筆〈詩〉之基本原則也。〈正義〉所疏毛、鄭之異同，處處可見@ '.'

@陸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去 r 關雌: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

為名。 J (卷上頁一，民國六十四年鼎文書局影印通志堂本。)陸氏所引舊解，以

〈詩〉皆作者白為名，與〈正義〉說同。

@有關〈詩〉中篇名重複問題，詳參蔣善國〈三百篇演論〉及麼文開先生<詩經篇名考

察四題>所論。蔣善國去 r我以為〈詩〉的篇名，有樂官定的，也有詩人定的，也有

詩人沿用舊調名的。(中略)如二<谷風>、三<羔裘>、二<甫田>、二<無衣>、

二<臼華>、三<揚之水>、二<柏舟>等，均是詩人自定的，或原來即有某調名而

詩人沿用的，故樂官仍存其舊。如盡為樂官所定，一定改個旁的名字，那能取些重複

的篇名以亂其篇次呢?J ( <三百篇演論〉頁一五0-一五一)麼文開先生云:

r <詩經〉篇名何以多相同?那是〈詩經〉時代的詩人，不避套取現成詩句入詩的關

係。 J ( <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第四肋頁三七七，民國七十六年三民書局出版)

@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解<關雄>篇標題「鄭氏簧」中所引。«毛詩音

義>卷上頁一)馬圈翰〈玉函山房輯俠書〉輯〈六藝論〉此條，標云 r (出) <正

義} J (民國六十三年文海出版社影印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本頁二) ，蓋誤認也。

® <毛詩正義〉釋經，若以為〈傳〉、〈筆〉異解，則每言「毛以為」、「鄭以為」以

別之。參拙著〈五經正義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正義之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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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不贅引。毛、鄭解〈詩〉之異，其較顯著者，如男女昏月之異。、與緯說間

之關係@等，皆可為舉子答題之據也。

民<策問>云:

辨齊、魯之傳授。

軍:此間今文《齊詩》、〈魯詩》之傳授過程。考鄭〈筆》及孔〈疏〉中皆未

述及三家《詩〉之傳授情形，然《史記﹒儒林傳〉、《漢書.f需林傳》、陸嘰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經典釋文﹒序錄》等則皆嘗有所敘述。如陸德明

《經典釋文} <序錄﹒注解傳迪人>述《詩〉之傳授云:

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為訓故以

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日〈魯詩〉。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郎中

令王戚、御史大夫趟車官、臨准太守孔安園、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

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值、膠東內史闕門慶

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

之，徒眾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

公及許生，傳子玄成。又王式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

安及唐長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

晏。又薛廣德受〈詩〉于王式，授龔舍。齊人轅固生作《詩傳} ，號

〈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倉，倉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

@如<陳風﹒東門之楊> r 東門之惕，其葉胖胖。 J (傳〉去 r 興也。絆絆然盛

貌，言男女失時，不遠秋冬。 J (筆〉云 r 楊葉拌絆，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

也，失(中春之月。 J (卷七之一頁九) (正義〉疏〈傳〉去 r 毛以秋冬為昏之正

時，故去 r 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下略) J (卷七之一頁九)又疏〈筆〉

去 r 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中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下略) J (卷七之一頁

十)此〈正義〉所釋毛、鄭昏月之異解也。

@如<商頌﹒玄鳥> r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J (傳〉、〈簧〉異解，

〈正義〉疏〈傳〉謂「毛氏不信識緯。 J (卷二十之三頁十六)又疏〈簧〉以為鄭玄

據〈中候﹒契握〉之說。(卷二十之三頁十六)男<大雅﹒生民> (正義〉去 r 鄭

信識緯。 J (卷十七之一頁三)可知〈正義〉謂〈傳〉、〈簧〉對識緯之態度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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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郎及皮容，皆至六官，徒眾尤盛。後漢陳元

方亦傳〈齊詩> 0 (中略)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

于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 {魯詩〉不過江東，

《韓詩〉雖在，人無傳者。( <序錄>頁十七~二十)

軍: {釋文〉所述極為簡明，蓋可據以答<策問>也。此三家〈詩》之傳授情

形雖為〈注》、〈疏〉所未載，然權氏仍以為問，可知問義不限於本經之注、

疏也。又考成伯現與權氏時代相近，其〈毛詩指說﹒傳受〉對此亦嘗述及@'

足見此當為時人所關注之問題。此外，貞元十八年之<尚書問>亦去，-伏生

傳於畫薯，魯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為名家? J (卷四十頁六)此亦問及

《尚書〉之傳授情形，可知有關經典之傳授，乃權氏所習以為問者也。

綜觀本年<毛詩問>，除「辨齊、魯之傳授」一段外，其餘皆可於注、疏

中得其解也。

以上析論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三年之<毛詩問>試題，由析論得

知，此<策問>大體可依注、疏而得其解，然其中亦有〈正義〉之<疏>、

<序>自相違異，須有所去敢者(如「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 J 一段) ，有

旁及他經者(如「何失之於愚」一段) ，更有逸出注、疏之外者(如「辨齊、

魯之傳授」一段) ，此為值得注意之現象。又<策問>每去 r 當從解頤之

@ {毛詩指說﹒傳受〉去，-古之學者口相師受，或文字假借，言音有殊，各自專門，

是生同異。而秦季焚書之後，故名有〈魯詩〉、〈韓詩〉、〈毛詩〉、〈齊詩〉四家

之說。魯人申培公初與楚元王劉交俱受〈詩〉於浮丘伯，申公為〈詩〉作詰訓而無其

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申公，拜太中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申公授江公，江公授韋

賢，賢授子玄成，玄成傳兄子賞。江公又傳至王式，式傳褚少孫及薛廣德，廣德授龔

舍。齊人轅固生為〈詩〉作傳，號日〈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倉，倉授翼

奉，又授蕭望之，又授匡衡。衡授師丹。後i莫陳元方亦學〈齊詩〉。燕人韓嬰，廣推

〈詩〉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日〈韓詩〉。其孫商亦以〈詩〉為博士。准南貴生

初受之，好〈韓詩〉燕、趙之間。貴生傳河內趙生，趙生傳蔡誼及王吉。(中略)漢

平時時， {毛詩〉始立，興於齊、梁，迄於皇唐。〈齊詩〉無人， {魯詩〉沒而魏晉

不播江左。〈韓詩〉雖存，無傳習之者。 J (頁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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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言無陣於匡說」、「解頤之言，斯有所望。」其意似期望舉子除依憑

注，疏之外，亦能有個人融會之心得。此外<策問>所及，多為有關《詩〉學

之基本問題，而鮮及於〈詩〉篇之實際內容，此蓋因今所見者僅當年問義題目

之一，非其全貌也。

四、<明經策問>在唐代科舉制度及

經學史研究上之意義

(一)、<明經策問>在唐代科舉制度研究上之意義

歷來對唐代貢舉制度之研究，每詳於進士科而略乎明經，此一則因「眾科

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J @進士科遂成為學者研究之焦點。

一則因相關文獻進士科較明經科為多，明經科之研究乃至為缺乏，論者沿襲成

說，甚或造成錯誤之論斷。

唐代明經考試之方式時有更易(詳前) ，然大抵不出帖經、問義、時務策

三項。帖經之法，杜佑〈通典〉嘗有說明@'可知其彷彿。明經試時務策，其

後徒流於虛文，故論者亦少。惟問義雖為明經考試重心之一，以其所遺留試題

甚少，故後人不得其詳。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 ，於唐代之問義實情已難以

據考，乃依宋人呂夷簡之鄉舉試卷以推之。〈文獻通考﹒選舉三》云: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

氏家塾有利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暉，

有云. I 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去 I七人某某也，謹

對。」有去. I r 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

@見〈新唐書﹒選舉志〉頁一一六六。

® {通典〉卷十五云 r 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

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

(頁三五六)此法如現今學生所試之填空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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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則對云: I 下文曰: r 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鸝之逐鳥雀也。』

謹對。」有云. I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 I 注、疏曰:云去，謹

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

者，不容臆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

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概如兒童挑謂之狀。故自唐以來

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殷舉之罰特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

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

案:呂夷簡於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一000) 進士及第®'貝 IJ其應鄉舉當亦前

此不久@'馬端臨據其鄉舉試卷，以推「墨義之式 J '或可得其槓概®J'然若視

此即等同唐代問義之全貌，恐不免於臆測也。權德輿<明經策問>恰可為唐代

明經問義之情況提供男一探究之線索。

權德輿掌貢舉三年，史稱「至今號為得人。 J @其於取士之道，頗用心思

慮，嘗與友間寓書往復論之。<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去:

吾三年第明經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違者，往往有焉。嘗與賢諸侯河東

@見〈文獻通考〉頁二八三~二八四，一九八六年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宋張方平〈樂全集} <故推誠保德宣忠亮節崇仁協恭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致仕上柱國許國公食芭一萬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七千六百戶贈太師中書令誼文靖呂公

神道碑﹒序>云 r咸平三年，章聖始御，便座閱郡國貢士，公以進士撞第，解褐緯

州推官。 J (卷三十六頁二，畫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又宋杜大建編〈名臣

碑傳碗竣集〉載曾鞏<呂文靖公夷簡>云 r咸平三年，夷簡壹進士第。 J (下集卷

八頁一)由此可知其登第年代。

@宋代之州試稱鄉試，亦稱解試。〈宋史﹒選舉志〉云 r初，禮部頁舉，設進士、九

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

部，春考試。 J (民國六十九年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頁三六O四)諸家傳記皆未言呂

夷簡有鄉舉落第再試之事，然則呂氏蓋應成平二年之鄉舉也。有關宋代科舉制度，參

荒木敏一〈宋代科學制度研究) .一九六九年京都同朋社出版。

@傅璇琮〈唐代科學與文學〉云 r 呂夷簡是北宋前期人，去唐五代未遠，馬端臨根據

他的鄉舉試卷，而推知『學義之式 J ·是大致不差的。 J (頁一二五)此參用其說。

@見〈舊唐書〉本傳(頁四00三)。另〈唐語林〉卷四亦云 r權公文德興，身不由

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J (頁三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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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封、吳郡陸伯沖寓書往復論敢士之道，二君子言之頗詳。(卷三十

七頁十一)

軍:此文末題「時皇帝御甲子赦令之後一月也。J (卷三十七頁十二)則當作

於憲宗元和元年(八O六)。權氏與陸淳論取士之道書，今文集未收，陸淳致

權氏書亦未得見，蓋並己亡快矣。叫住柳冕與權氏書及權氏答書收錄於〈權載

@此權氏與陸淳間書信往復之年代可略得而考。〈舊唐書﹒陸質傳〉云 r 陸質，吳郡

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陳少避鎮揚州，愛其才，辟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

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圈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

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為給事中、皇太子待讀，仍改賜名質。(中略)貞元二

十一年卒。 J (頁四九七七~四九七八)考陸淳刺信州，不知始自何年，然貞元十九

年已在信州刺史任內。權德輿<韋賓客宅宴集詩﹒序>云 r 太子賓客韋兄，影華

縷，佩金龜，為清時大僚，有數年矣。始以博士奉朝請，歷薑閣，出分藩符，入作卿

長，乃領內府。又賓東朝，拜章乞告，優詔得請，致仕就第，燕閒自頤。中外族屬，

嘗僚貴仕，以觴酒祝延，發禮修賀者多矣。以兄始登朝行，實自禮寺，蕃祉吉祿，此

為椎輪。於是眾君子學通行修，嘗踐此任者，與今之引經據古，屈職在列者，同聲撰

日，復修茲會。(中略)鄙夫之本茲一紀矣。(中略)前蘇州韋君、信州陸君。(中

略)合中外歷是者十九人，因廣斯文，且為禮宮之籍。J ( {權載之文集〉補刻頁六

~七， {全唐文〉卷四九O亦收錄)考權氏於貞元七年始任太常博士(文集卷四十一

<與張祕監書>云 r (貞元〕七年秋，狼辱朝命，以博士徵至京師。 J ) ，此云:

「鄙夫之杰茲一紀矣。」則文當作於貞元十九年，而是時陸淳乃任信州刺史也。(蔣

寅<權德輿與貞元後期詩風>亦謂權氏此文作於貞元十九年，原註云 r 詳筆者<權

德輿後期作品繫年>，將刊於〈學術論叢> 0 J 惜<繫年>一文尚未得見，論證或有

同者。)又陸淳任台州刺史當在貞元三十年至二十一年間，日人伊藤松所編〈鄰交徵

書〉初篇卷二載吳頡<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序>云 r (最澄)以貞元十九年九月

二十六日，臻於海郡'藹太守陸公。 J (頁-0一--0二，一九七五年東京圖書刊

行會影印本)又同書初篇卷一載陸澄<與最澄闇梨印記>，末署「大唐貞元廿一年二

月廿日朝議大夫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陸澄給。 J (頁十三~十四，以上

二文陸心源〈唐文續拾〉並有收錄)據此知陸淳刺台州乃在貞元二十、二十一年間，

而二十一年四月則已連太子侍讀矣。( {舊唐書﹒順宗本紀> : r (貞元二十一年四

月戊申〕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為太子待讀。 J (頁四O七) )然則權氏<送

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稱「嘗與賢諸侯河東柳敬封、吳郡陸伯沖寓書往復論取士之

道」此必在陸淳任信、台刺史任內，大約即權氏掌貢舉期間也。陸淳刺信、台時間，

參郁賢皓〈唐刺史考〉頁二九九四、一八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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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集〉卷四十一中，本文第二節已論之。

據柳、權二書所載，柳冕乃有期於權氏作變革，柳冕云 r 閣下因從容啟明

主，稍革其弊，賽馬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有精於

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乎? J

(卷四十一頁一)然權氏未從其議，問義仍以注、疏為憑， r 頃者參伍其間，令

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茍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

數紙而制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 J (卷四十一頁三)究其由，乃因

「注、疏者，猶可質驗也。不者，備有司率情，上下其手，臨失其末，又不得

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 J (卷四十一頁三)此種觀點，頗符合權氏直亮

持重之性格@

析論權氏<明經策問>中之<毛詩問>，其情形大體與<答柳褔州書>中

所言相符。惟<策問>所問亦有逸出注、疏之外或〈正義〉之相關論述自相違

異者。然則論者每謂唐代明經問義皆以注、疏為據，此蓋大體可信，然於特異

處如權氏<策問>者，實亦不可忽視也。又問義除本經注、疏外，間亦涉及他

經，亦可由權氏<策問>考知也。

前人論唐代考試制度，述及權德輿之事嘗有誤解者。如劉伯腰《唐代政教

史) <中篇﹒第二章貢舉考試制度>中云:

明經考試，多重注疏，謂之帖括，所謂明經以帖誦馬功，罕窮旨趣。

(中略)權德輿稍革明經考試之弊，曾賽馬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

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頁一七0)

案:劉氏此處當亦據權、柳之書信而論之，然將柳冕之提議誤為權氏之措施，

顯係出於誤讀也。@

@ <舊唐書〉本傳稱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言

語，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 J (頁四00五)據此可知其性格。

@男劉氏引文「次等」且誤為「下等」。參前文第二節及註@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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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錯誤之論斷，可據權氏<策問>以正之者，如鄧鬧禹〈中國考試制度

史〉去:

總言十唐代所試之經，有〈周禮〉、〈儀禮〉、〈尚書〉、〈論語〉、

〈左氏〉、〈公羊》、〈穀梁〉、〈孝經〉、〈周易〉、及〈爾雅} ;

雖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玄宗御注〈老子} ，束縛士人思想;然較宋

元明清，專以四子書取士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特唐不重〈詩經} (禮

記) ，及〈論語} (中膚} (孟子} ，與後世又稍有別焉。@

軍:鄧氏言十唐代所試之經，未及〈毛詩〉、《禮記} ，遂謂「唐不重《詩經》、

〈禮記} J 然權氏<明經策問>三年皆見〈毛詩〉、〈禮記〉之題，鄧氏蓋未

深考也。

綜上所論，則權氏<明經策問>當可提供有關唐代明經考試之研究線索，

並有助於對唐代明經考試情況作正確之理解。

(二)、<明經策問>在唐代經學史研究上之意轟

唐代明經登科人數為諸科之最I@'學子為應舉，其所閱讀之書籍及其關注

之問題對其自身日後當具有部分影響。因此，欲研究唐代經學情況，於明經考

試之內容及其變遷，實不可忽視。

歷來對唐代經學之研究，於諸經義疏、私家經學著作之探討，已略具規模

@'未來若能就唐人文集中有關經說之部分加以整理，當可對唐代之經學情況

作更全面之瞭解。

〈權載之文集》所載之<明經策問>，一方面可據以考知明經問義之部分

情況，已如前述:再則，諸經所間內容可據以推考其對注、疏所持之態度及其

@見〈中國考試制度史〉頁九十六，民國五十六年畫灣學生書局再版。

@權德輿<答柳福州書>去 r 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 J (卷四十一頁三)

@相關著作之情況，參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民國七十八年漢學研究

中心出版)及〈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88 - 1992 ) > (民國八十四年漢學研究中心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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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學問題關注之重點。換言之. (五經正義〉暨其他經疏，其於明經考試之

實際運用情形，可於<明經策問>中得一具體印證及檢視，明經問義是否必局

限於注、疏之中，亦可提供部分答案。此外，由<策問>所涉及之問題對照時

人對此問題之論說，亦可顯示中唐貞元前後時期士人對經學問題關注之部分重

點及其所持之觀念。此於唐代經學史之研究，當具有其意義。

就<毛詩問>所作之分析，權氏所間，大體可於注、疏中得其解，此乃合

乎其「注、疏者猶可質驗也」之原則，與史書所述「每年明經，令依此((五

經正義) )考試 J ®之說亦大體不悸。然貞元十八年<毛詩問>中有關刪〈詩》

問題. (正義〉之相關論說.<疏>、<序>白相違異，舉子須有所去取，固

不得一依〈疏〉說而不加擇別也。此外，問義亦有逸出注、疏之範圍者，如貞

元二十一年「辨齊、魯之傳授」一段，此則顯示舉子於本經相關知識仍須旁

通，固不限於注、疏之誦讀也。

權氏<毛詩問>中亦有顯示其個人色彩者，如貞元十八年「以類聲歌」及

貞元十九年「臨歌乃必類」旬，其重視〈詩〉中「類」之要素，即為一例。類

此現象，亦見於他經<策問>.如貞元二十一年<尚書問>云: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 ，-子孫其逢吉J .數五福也，曰，-考

終命 J .皆其極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士巴族乃產神禹，何吉

凶之相庚也?金撫請命，方秉圭以植璧;元龜習吉，乃啟簫而見書，豈

賦命之可移也? (下略) (卷四十頁十七~十八)

軍:權氏此處問及有關「命」之問題，其文集中他處亦嘗對此有所論述，可知

此當為權氏平日所關注之問題.<答問三篇>云:

或問性命。答曰:天之於人也，賦其命則有窮有通，有壽有天:賦其性

則有枉有直，有仁有鄙。性之不可移，猶命之不可移。使仁而直者通而

® {舊唐書﹒高宗本紀} : r (永徽四年)三月圭子朔，頒孔穎連〈五經正義〉於天

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J (頁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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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天下之理理也:窮而天則反是。鄙而枉者窮而天，天下亦理理也:

通而壽則反是。是其所繫者在天，不在人。在彼不在此。吾何言哉?吾

何言哉? (卷三十頁八)

又<祭故戶部崔侍郎文>去:

嗚呼哀哉!命之所賦，豈有其數，乃如之人，淘美無度。常日謂我，文

昌聯步，如何今茲，己隔泉路。(卷四十八頁四)

案:<祭故戶部崔侍郎文>作於貞元十九年@'早於前述<尚書問>二年，

<答問三篇>則未標年月。然據此可知權氏<毛詩間>之外，他經<策問>中

亦有顯示其個人思想者。若將<明經策問>中此類權氏之經學觀念加以考察整

理，當可看出權氏經學觀念之特色，亦可作為唐代經學史研究之基礎。

結論

權德輿→生未有科名~，其進雖非由科第，然就文集中所見，其於經書當

@此文首云 r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末十月戊寅朔十二日己丑，中書舍人楊於陵、禮部

侍郎權德輿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謹祭於故戶部侍郎贈右散騎常侍崔君之靈。 J (卷四十

八頁四)據此可知其撰作年代。

~ <唐語林〉卷四云 r 權文公德興，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下略) J (頁三六

二)考權氏於己身非由科第進，亦嘗述及。<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云 r 是會也，有御史府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

克。予與皇甫君不由是進，亦陪其歡。 J (卷三十五頁五)又<送三從弟長孺躍第後

歸徐州觀省序>云 r 暨吾早歲，亦將liB:礦充賦，而先友過聽，遍以名聞，蓮茅之

中，未盡而仕。既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為雖冗員解巾，亦君所命也，豈

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游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歲以禮官

徵至闕下，因綠朝獎，恭冒清近，間非所宜，居常缺然。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

之年. 1酋前日年，每恩孔、孟不惑、不動心之言，以為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鄉

者，士君子之本，爾能聿修，其慰如何。(中略)因爾之文藝，徵吾之出處，故詞雖

繁而不能已也。 J (卷三十七頁十~十一)觀此二文，則權氏於自身之非由科第進，

似的有所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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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深厚之涵養。《舊唐書》本傳稱其「六經百氏，游泳 j斬潰。(中略)尤嗜

讀書，無寸景暫倦。 J (頁四00五)所言蓋非虛美也。

經本文所考，權氏文集中所載<明經策問>，雖標<策問>之名，當為問

義之題，而非時務策也。其作乃在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權氏三知貢

舉之時。

權氏於貞元二十年嘗與柳冕書信往復論取士之道，由<答柳福州書>中可

考知權氏對明經問義所持之觀念。本文就<毛詩問>加以析論，與權書中所言

「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貝 IJ於疏、注之內，茍刪攝旨要，有數句而通

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售出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大體相合。然其

所問，亦有逸出注、疏之外或須旁通他經或於〈正義》白相違異處須有所去取

者，此則尤可注意者也。

前人研究唐代科舉制度，詳於進士科而略乎明經，權氏<明經策問>可據

以考知明經問義之部分情況，於唐代科舉制度之研究深具意義。又唐代經學史

研究，文集中相關資料之整理探討為有待開發之領域，權氏文集中之<明經策

問>即為一例。<策問>中除顯示時人對經學問題所關注之部分重點外，亦約

略可見權氏個人所持之經學觀念，可作為唐代經學史研究之基礎。

本文因時間及學力所限，於權氏<明經策問>各經未能作全面分析，僅就

其中之<毛詩問>試作析論，隅隙之照，難觀衛路，謹提出以就教於方家。至

於<策問>全面之探討，請俟來日。

(後記:本文之寫作，蒙張師以仁、程師元敏、?韓國良教授、洪國樑教授

等息賜教言，改正不少錯誤;摯友田口一郎先生遊學上海復旦大

學，是寄大陸期刊資料;謹並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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